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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

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广晟有色编制的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的《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广晟有色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广晟有色为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之目的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鉴证

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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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的

规定，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有色”）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1804 号”文核准，广晟有色获准发行人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不超过 42,803,028.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4.15 元，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9,679,645.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355,059,967.85元，扣除发行费用21,459,517.85 元

（含税），募集资金净额 1,333,600,450.00 元（未考虑可抵扣增值税 

1,181,603.78 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中喜验字[2016]第 0407 号”验资报告予以审验。公司在银行开设了专户

存储上述募集资金。 

二、发行申请文件对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情况 

根据《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356,000,0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计划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大埔新诚基矿山扩界项目 17,549.47 17,549.47

2 红岭矿业探矿项目 2,737.35 2,737.35

3 公司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15,364.71 15,313.18

4 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00 100,000.00

 合计 135,651.53 135,600.00

同时，为抓住市场有利时机，使项目尽快完成，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

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银行贷款等方式进行部分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改变投入项目的情况下，对上述单个或多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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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进行调整，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资金需求，

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等方式解决。 

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公司实际偿还相应银行贷款的进度不一致，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偿还，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或对相关到

期贷款予以续借，待募集资金到账后归还续借贷款。 

2016 年 11 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会议决定，同意公司

以募集资金 153,095,150.00 元对控股子公司大埔县新诚基工贸有限公司进行

单方增资，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2,527,671.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150,567,479.00 

元；以募集资金 27,373,500.00 元对控股子公司翁源红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进

行单方增资，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1,276,483.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26,097,017 元。 

2016 年 12 月 2 日，公司分别向大埔县新诚基工贸有限公司及翁源红岭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投资款 153,095,150.00 元、27,373,500.00 元，于 2016 年

12月 5日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分别出具“中喜验字[2016]

第 0454 号”及“中喜验字[2016]第 0453 号”验资报告。 

大埔县新诚基工贸有限公司及翁源红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了专

户存储上述募集资金。 

三、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公司已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进行了投入。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已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1 偿还银行贷款 660,500,000.00 

2 大埔新诚基矿山扩界项目 11,219,152.89

3 红岭矿业探矿项目 8,607,097.08

 合计 680,326,249.97

说 明 ：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已 预 先 投 入 自 筹 资 金 偿 还 银 行 贷 款

660,500,000.00 元，已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实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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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经公司管理层审议，本次决定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置换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已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本次置换金额 

1 大埔新诚基矿山扩界项目 11,219,152.89 11,219,152.89

2 红岭矿业探矿项目 8,607,097.08 8,607,097.08

 合计 19,826,249.97 19,826,249.97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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